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岛海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受让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青岛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银行”或“上市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机

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

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青岛银行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

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份协议转让概况 

为了配合海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海尔集团”）内部战略发展规划，青岛

银行股东青岛海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尔投资发展”）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与青岛海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尔产业发展”）签订《青岛

海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青岛海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关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海尔投资发展拟通过协议

转让方式，向海尔产业发展转让其所持有的青岛银行 409,693,339 股 A 股限售股，

占青岛银行股份总额的 9.08%。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前后，海尔集团合计持有公司

的股份数额及占比未发生变化。 

转让前 

股东名称 股份数额（股） 股份占比 

海尔集团合并持股 812,214,572 18.01% 

其中：海尔投资发展 409,693,339 9.08% 

海尔集团其他股东 402,521,233 8.93% 

转让后 

海尔集团合并持股 812,214,572 18.01% 

其中：海尔产业发展 409,693,339 9.08% 

海尔集团其他股东 402,521,233 8.93% 



注：最终持股数量及比例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结果为准。 

二、转让双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 

公司名称 青岛海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瑞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27240124458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 2000年8月18日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 11,122.9665万元人民币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号海尔工业园 

经营范围 

集团内企业投资咨询、财务咨询；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通讯器材、

电子计算机及配件、普通机械、厨房用具、工业用机器人制造的咨

询、服务；国内商业（国家危禁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批发、零售；对外

投资（需专项审批的项目审批后方可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房屋、场地租赁；经济技术咨询；技术成果的研

发及转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二）受让方 

公司名称 青岛海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解居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2561190633D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 2010年10月26日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 450,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 青岛市崂山区海尔工业园内 

经营范围 

企业投资管理，工业厂房、仓库及配套设施的投资经营、销售、租

赁，工业基础设施与仓储设施的经营及提供相关的咨询服务；智能

化系统基础开发及局域网系统维护；产业园物业服务，设计、制作、

发布国内外广告；会议展览展示服务；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

陶瓷制品、钢材、木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转让的当事人 



转让方（甲方）：海尔投资发展 

受让方（乙方）：海尔产业发展 

（二）转让股份的种类、数量、比例 

本次股份转让的标的为转让方持有的青岛银行 409,693,339 股 A 股股份，占

青岛银行总股本的 9.08%。 

（三）转让对价 

经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一致，本次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以《股份转让协议》

的前一交易日股份二级市场收盘价为基准定价，即转让价格为 5.60 元人民币/股，

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2,294,282,698.40 元（以下简称“股份转让价

款”），将以自有资金、现金方式支付。 

（四）转让价款支付安排 

受让方取得《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转让方支付交易对价。 

四、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对转让双方及青岛银行的影响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系为配合海尔集团内部战略发展规划，转让双方均系海

尔集团控制企业，属于同一控制下的权益变动。经核查，海尔集团持有海尔投资

发展 49.4634%的股权，青岛海创客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将持有海尔投资

发展 35%的股权所对应的全部表决权委托给海尔集团行使，因此海尔集团能够实

际支配海尔投资发展 84.47%注册资本对应的表决权，海尔集团能够控制海尔投

资发展。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前，青岛银行无控股股东；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完成后，青

岛银行不会出现控股股东，海尔集团合并持有青岛银行的股份数额及占比未发生

变化，海尔集团（以合并持股计算）仍为青岛银行第一大股东，不会对青岛银行

的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关于本次股份协议转让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海尔投资发展承诺自青岛银行 A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在 A 股发行前已持有的青岛银行

股份，也不向青岛银行回售上述股份（但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且受让方同意遵守

转让方的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况下，在其公司及其公司的关联方之间转让的除外）。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海尔投资发展遵守并履行上述承诺。本次股份协

议转让，属于同一控制下的权益变动，受让方海尔产业发展为海尔投资发展的关

联方，不违反海尔投资发展所作的上述承诺。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完成后，海尔产

业发展将承继并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海尔产业发展已出具《青岛海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承诺函》，承诺自取得青

岛银行股权之日起 5 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股权。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属于同一控制下的权益变动，为

海尔投资发展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其关联方海尔产业发展转让所持的青岛银行

股份，未违反海尔投资发展作为青岛银行股东此前作出的关于所持股份的流通限

制、自愿锁定的承诺。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青岛海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承诺函》及海尔产业发

展通过青岛银行于 2021 年 2 月公告的《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海尔专业发展将承继并继续履行海尔投资发展关于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

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也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岛海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受让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王 琛                       宋建洪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16 日 

 

 


	一、本次股份协议转让概况
	二、转让双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
	（二）受让方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转让的当事人
	（二）转让股份的种类、数量、比例
	（三）转让对价
	（四）转让价款支付安排
	四、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对转让双方及青岛银行的影响
	五、关于本次股份协议转让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